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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国土地城镇化扩张的原因，但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于 

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则显然没有涉及。 

户籍管制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建 

国初期，我国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曾实行了严格控制 

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其所带来的城乡户籍的划分不仅阻 

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后难以获得与城市人口对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主 

要体现在子女上学、社保享受与工作获得等方面的歧视， 

这一由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城乡分割阻碍了人口城市化的 

进程 。如陶然和徐志刚 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滞 

后和大量流动人口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为流动人口 

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相应的居住、子女教育安排， 

从而无法构造一个使这些人口从农村逐渐、但又是全面转 

移出来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一项旨在放松户籍管制的 

制度改革，从理论上来说能够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但 

孙文凯等 对 2003—2006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 

革的效果进行检验后发现，很少有证据显示户籍制度改革 

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当前的户籍 

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因此户籍制 

度对城镇化的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也有学者尝试从土地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人口城镇化 

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的原因，这是因为农地征收制度和 

使用制度对城镇化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方面，征收制 

度赋予土地征收以政府属性，而土地出让则为市场属性， 

因此两种行为的不同使得政府在土地征收中能够获得较 

大的利差，其结局便是土地城镇化的急剧扩张 。而一种 

提高个人化程度、推动土地农转非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安排 

则能够提高土地的价值，同时农民能通过转让土地筹集进 

城长期居住的资金而加快其向城市的转移，因而“空间城 

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失衡的问题也能够有效解 

决 ⋯。另一方面，农地使用制度则为农民带来了经营性 

收入，后者为劳动力迁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低成本保障期 

权，土地的保险和保障作用使得农民更愿意从事高风险、 

高回报的工作，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迁移进入工资经济的抗 

风险能力 ’“ 。因此，一种具有较长使用权的农地制度安 

排能够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与上述财政制度和二元制度在城镇化发展失衡中的 

解释不同的是，林毅夫” 认为这些制度仅是外在直接的 

因素，城镇化发展失衡的根源在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以重 

工业为优先目标的发展战略。由于重视重工业的优先发 

展，因此政府只侧重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忽视了 

劳动力“本身”向城市的转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 

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但没有培育有效的就业吸纳能力， 

弱质性的工业化带来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 。与产业吸 

纳作用相似的是，孙海鸣等 从空间吸纳的角度对人口 

城镇化滞后的现象进行了解释，并认为中国行政区划管理 

的僵化使我国建立了大量的县级市，这些规模偏小的建制 

市由于缺乏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因此在吸纳农民工就业 

方面作用有限，农民工在流向上仍然强烈地偏好大城市。 

与产业弱质性相比，建制市偏小对人口城镇化滞后的解释 

力，不管是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相对偏弱。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 

化的现象所做出的解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其对本文的深化研究也具有启示作用；但是，在文献 

积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第一，大部分文献侧重于从理论 

上分析城镇化失衡的原因，而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的文献则相对较少；第二，大部分文献侧重于分析单 

个或部分因素对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同 

等重要的因素的作用；第三，部分文献在综合分析经济和 

社会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时，可能是由于难以度量的原因 

忽视了诸如户籍制度等变量的作用，而这些变量显然是重 

要的。基于此，我们将在对制度因素进行有效度量的基础 

上，运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地考察各重要变量对城镇 

化发展失衡的影响，并进一步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2 变量设置和数据描述 

所设置的变量包括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两大类，其 

中，经济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人口密度，制度变 

量则包括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和农地使用制度。另外，为 

了能够区别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我们按照地貌形 

状和耕地面积的不同设置了“南北差异”而非“东中西差 

异”这一虚拟变量。城镇化的发展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 

经济变量为控制变量，制度变量则为主要解释变量。 

2．1 变量设置及其经济意义 

R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协调度，为 

年底城镇人口占比增长率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的比 

值。由于人口规模和空间规模的扩张分别是人口城镇化 

和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内在特征，因此，城镇人口占比增长 

率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能够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和 

土地城镇化的扩张速度。而对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 

化的发展协调性，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但在现阶段城镇空间扩张规模大于人 口扩张规模的“存 

量”下，土地扩张速度快于人口扩张速度的演变趋势必将 

进一步导致并加剧城镇化的失调，这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推 

进无疑是不利的，从这一角度来说，用两者的比值来衡量 

现阶段城镇化的发展协调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关系 

直接表现为：在两者比值小于 1的情况下，人口城镇化滞 

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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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产业结构，为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值。之所以设置这一变量，是因为该指标一方面可以衡 

量工业化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程度，从而进一步揭示经济 

发展程度对人 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能够 

反映工业化水平对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从而揭示地方政 

府主导下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特征。因此，从后一角度 

来说，产业结构指标也具有制度的属性，而其对城镇化发 

展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两者的净效应。 

R ——开放程度，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与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值。之所以设置这一变量，是因为改革开放以 

来，各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招商引资的力度逐渐 

加大，同时净出口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贡献度也逐渐增 

强，因此，开放程度的高低能够直接反映城镇化发展对劳 

动力需求的旺盛程度，这将无可置疑地增加流动性人口定 

居城镇的概率。从这一角度来说，开放程度的提高能够使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局面得到改观。 

R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km／m )的城市人 

口数。该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城市规模对新增城镇人口的 

承载力度，还能够反映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即人口密度 

越大，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越高，其对新增城镇人口的吸引 

力度也就越大。因此，从所能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城 

镇化发展协调度与人口密度之间具有正向的变化关系。 

，FD——财政制度，用以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水 

平。对于财政制度的衡量，国内外众多经典文献均从财政 

分权的角度采用了相似的处理方法，即以地方财政收入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或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比重等指标来进行双重或多重衡量，如 Akai，et al 15]等。 

借鉴这些方法，在度量地方政府的财政制度时，分别以其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双重指标来进行 

分析。之所以与上述文献略有差异，是因为这一方法不仅 

能直接反映地方政府的收支水平，同时其数据也更易获得 

和观测。从经验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 

出与城市土地的扩张具有同向的变化关系，因此，财政收 

入和支出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引致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这 

一 变量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可能存在负向的变化关系。 

s——户籍制度。对于户籍制度，已有的研究主要 

设置虚拟变量并运用微观调查数据来进行度量，对具有本 

地或城镇户口的居民取数值 1，而其他居民则取数值 0，或 

取值与此相反 。但对于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人口城镇 

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来说，这一方法由于其样本容量 

狭小显然难以得到有效运用。借鉴孙文凯等 处理方法， 

我们也对全国各省市的户籍改革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对发 

生户籍改革(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会议、政策法规 

和重要文件等)的年份取数值为 1，而无户籍改革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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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取值为0。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取值已经包含了政策的 

滞后性和连续性，是因为：第一，各地方省市户籍管制放松 

政策是以中央相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基础的，地方政策 

往往滞后于中央1—2两年，本文所考察的中央及地方的 

放松政策显然包含了这一滞后效应；第二，不同于其它“孤 

立性”或“独立性”政策，中央及地方的户籍改革政策具有 

“持续”放松的趋势，对发生户籍改革的年份取值为1实际 

上已经包含了政策的连续效应，而后续年份的相应取值则 

能进一步表征一项更为宽松的户籍政策对城镇化推进的 

影响。根据这一取值，户籍管制的放松将有可能促进农村 

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因此，其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 

具有正向的变化关系。 

￡——农地使用权制度，用以衡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农地使用中获得的保障。一般而言，农民承包使用农地 

的期限越长，其从土地收益中获得的保障也就越强，因而 

其向城市转移并定居的概率也就越大。从这一逻辑出发， 

已有文献使用农地承包的剩余期限来衡量农地使用权制 

度 。借鉴这一方法，我们也以全国各省市农地使用期 

限的剩余年数来进行衡量，其数值的设定则主要来自中央 

的三个规定：第一个规定是 1983年 1月 1日中央第二个 

一 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土地承 

包期一般应在 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 

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第二个 

规定是 1999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使用期限为三十 

年；第三个规定则是2003年3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第二十条也规定耕地承 

包期限为三十年。根据这些规定，我们以颁布相关规定的 

年份开始计算，后续年份的使用期限则依次递减，如 1983 

年取值为15，1984年则取值为14；但 1999和2003年则重 

新取值为30，其它年份的取值依此类推。由于农地使用 

权制度反映了农民从土地经营中获得的保障程度，因此， 

其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同向变化关系。 

DJ)、7s——南北差异虚拟变量，用以衡量地貌形状和耕 

地面积对城镇化发展失衡的影响。其取值以长江为界进 

行差异性度量，其中，长江以北取值为 1，长江以南则取值 

为0。设置这一变量是因为：相对于南方而言，北方平原 

地形更易于实现规模化经营，因此农民能够将自留耕地进 

行“转包”或“转租”以后，向城镇转移以获取更多的工资 

性收入；不仅如此，北方平原地形也易于城市向郊区扩张， 

将农村土地纳入城市规划的范围，因而土地城镇化也易得 

到发展，而南北差异对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则取决于两 

者的净效应。 

除上述所设置的变量外，也有研究考察了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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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人 口年龄和性别结 

构 和社会网络 等控制变量对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 

响。本文之所以排除这些变量，除了是因为个别变量，如 

农村劳动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及社会网络在宏观数据中 

难以挖掘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变量可能与城镇化发展 

水平存在内生性问题。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例，这一变量对 

城镇化发展具有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反过来城镇化发展 

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两者存在内生性的 

关系，而将该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初步检验后的结果佐证了 

这一发现。因此，我们将这一因素设置在部分变量的分母 

之中，以观察其与其他变量的共同效应。 

2．2 主要变量的数据描述 

考虑到吉林省 2001—2005年的部分数据缺省，同时 

福建、河北、陕西和四川四个省的相关数据自2000年以后 

才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因此，我们根据截面个体可获得 

数据的样本长度挖掘了平衡数据和非平衡数据两类数据 

用以拓展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平衡数据为全国除 

上述省份以外的其它 26个省市 1996—2011年的相关数 

据，而非平衡数据则在平衡数据的基础上另括了福建、河 

北、陕西和四川四个省份2000—2011年的数据，做此处理 

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挖掘充分的数据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精 

准度。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2009—2012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对于所获得的数据，我们就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所反映 

的信息做如下描述：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1996年、2000 

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的发展协调度值基本等于1，表明这 

些年份人 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的发展基本协调，见 图 1 

(a)；1997—1999年三年的发展协调度值均大于 1，其中 

1999年甚至高达6．3，表明这些年份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 

城镇化的扩张速度。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土地城镇 

化扩张速度的放缓，其根本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亚洲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依赖型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另一 

方面则在于我国适当放缓投资速度以对过热的经济增长 

周期做必要的回应与调整，这两方面都将降低投资需求， 

从而放缓由产业发展带动的土地城镇化进程。除上述年 

份外，样本范围内其它年份的发展协调度值均小于 1，且 

在近几年来有减小的趋势，表明大部分年份人口城镇化都 

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人口占比平缓上升的情 

况下，城市土地规模的急剧扩张是导致这一失衡现象的主 

要原因。 

其次，从省市层面来看，样本范围内大部分省市的城 

镇化发展协调度均在 1或小于 1的区间，表明各省市人口 

城镇化也基本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见图 1(b)。从 

地区结构来看，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表现在：沿海 

崔妻l 
寒 
盎 

寒 

盎 

皑 

年份 Year 

(a)全国数据 

年份 Year 
(b)省际数据 

图 1 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动态演变 
Fig．1 Dynamic evolu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发达省市往往具有较低的发展协调度值，与内陆欠发达省 

市相比，这些地区城镇化发展失衡的现象更为严重。数据 

显示：沿海发达省市如福建、浙江、广东、山东、北京、上海 

和天津等省市除极个别年份发展协调度值大于或接近等 

于1外，其它年份均远小于1；而其它内陆欠发达省市如甘 

肃、贵州、河北、河南、陕西和西藏等省则常能出现土地城 

镇化相对滞后的现象。对这一地区差异的合理性解释是： 

沿海发达省市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对土地资源具有较高的 

需求，同时其人口密度的饱和对拟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具 

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因此这些地区城镇土地的急剧扩张并 

不能带来新增城市人口的大规模增加，而内陆欠发达省市 

则与此正好相反，从而使城镇化发展协调出现地区差异的 

特征。不过，这一特征并不具有绝对性，如：相对较为发达 

的江苏省，其在一些年份也出现似欠发达省市一样的人口 

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而欠发达的江西省，其人 

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则相对较为严重，与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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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统计值表示在 10％水平内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海发达省市的特征较为相似。 

3 实证检验及结果解释 

以 Hausman检验结果为依据，构建以城镇化发展协调 

度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变量为控制变量和以制度变量为 

主要解释变量的时间或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人口城镇 

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原因。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RPL =aO+ 1RIG + RTG +a3RPS +a41FD 

+a51RS +a61PL +~7DNS + 

其中， ， l，⋯ ⋯ ， 是待定系数， 是残差项，符 

合白噪音过程。这一模型结果的可信度应以变量之间存 

在协整关系为前提。对模型进行 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 

后，如表1所示的结果显示除Pedroni检验中的rho统计值 

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它统计值均在 l％水平下显 

著，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运用相关软件对平衡数据和非平衡数据分别进行相 

关计算后，得到各变量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影响的实证结 

果如表 2所示。 

从回归系数来看，各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体 

现在：首先，工业占比替代的产业结构变量与城镇化发展 

协调度具有反向的变化关系，即全国各省市工业 占比越 

高，人 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就越严重 ，反之 

则反。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 

资源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在城镇土地存量不能满足这一需 

求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产业将向城郊或农村征 

收土地以纳入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范围，这一工业化带动的 

城镇化导致了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虽然也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但这 

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群进入城市后只是从事“候鸟”式的 

迁移，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因此，工业化进程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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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在带来土地城镇化扩张的同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却相 

对滞后。其次，开放程度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同向的 

变化关系，即开放程度越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发展就越协调，但这一关系在模型2和4中并不显著。开 

放程度的提高之所以能够促进人 口城镇化的发展，极有 

可能是因为进出口贸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对较 

高，具有较高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更愿意从事进出 

口贸易工作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这一部分人群也更易 

于跨越城镇进入 门槛获得城镇 户 口，这将带来城镇人 口 

的增加。最后，人口密度所表征的城市规模与城镇化发 

展协调度也具有同向的变化关系，城市规模越大 ，人 口越 

集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也就越协调。这 

一 结论反映了流动人 口具有“大城市偏好”的选 择心理 ， 

其原因在于大城市能够为流动人口带来更多的择偶机 

会、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因而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具有更 

强 的吸引力。 

制度变量影响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机制体现在：第 

一

，财政收支水平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反向的变化关 

系，即各省市财政收支水平越高，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 

城镇化的现象就越严重。这一结论与常理相悖，因为从一 

般逻辑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水平越高，其对土地财 

政收入的依赖就有可能越弱 ，同时其对新增城镇人口所带 

来的公共支出增加的应对能力也就相对越强，这就是说， 

地方财政收支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 

化的协调发展。不过，这一机制传导的前提在于地方政府 

能够从土地财政以外的渠道获得充分的财政收入，以此才 

能在不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应对公共支出的增加。但 

中国的现实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 

在承担更多事权的同时，却仅有较少的税权，其财政收入 

来源相对有限，因此，这一“窘境”迫使地方政府不可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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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这一层面来说，土地低价征收与 

高价转让的利差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其它渠道所不能带 

来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支与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具有统 

计意义上的同向变化关系。而这一关系反过来也依然成 

立，其意义则在于：由于地方政府形成了对土地财政收入 

的长期依赖，因此财政收支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激励” 

地方政府加快土地城镇化的建设，以缓解事权与税权不对 

等的失衡局面，其结果便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水平的提 

高将加重人口城镇化滞后的程度。 

第二，户籍管制放松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正向的 

变化关系，即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状况将随着 

表2 平衡数据和非平衡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Tab．2 Test resuhs of random effect model with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data 

系数(P值)Coefficiant(Probability) 
变量 — —  
Vari bl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4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户籍管制的放松而得到改善。这一结论与蔡肪等 和 

Hertel＆Fan 等人的推论是一致的。从经验事实来看， 

人口城镇化之所以发展相对滞后，不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 

力缺少白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观意识和行为，而是因为客 

观上地方政府“不愿意”发给流动人口城镇户籍。其原因 

可能在于：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户籍管理将增加地方政府 

的公共支出，主要包括社保支出、教育投入和公共设施等 

方面的经费支出，这将使其事权与税权不对等的局面进一 

步失衡，“政治锦标赛”中的地方政府难以“有所作为”从 

而“脱颖而出”；相反，一种户籍管制的政策则能在不增加 

大量公共支出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 

从而为地方的产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劳动要素。不过，这 

一 考虑并不必然带来户籍严格且绝对的管制，地方政府仍 

然要为“足够优秀”的人才提供城镇户籍凭证，这就是政 

策的放松能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原因。 

第三，农地使用权制度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同向 

的变化关系，即农民对耕地的承包使用期限越长，其向城 

镇转移并定居的概率也就越大，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的发展也就越协调。与姚洋 等人的观点相似，农地使 

用期限的延长使得农民从土地承包中获得了更强的收益 

保障，因而坚定了其向城市转移的信心。另外，农地使用 

权期限的延长也意味着土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使得农 

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能够在向城镇转移后获得工资性收入， 

还能在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或租赁后获得财产性收 

入，这对农民增收和人口城镇化无疑都具有促进作用。不 

过，这一目标的实现应以土地具有完善的流转机制为前 

提。应当进一步提及的是，农地使用期限的延长只是增加 

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定居的概率，其是否能获 

得城镇户口依然取决于户籍管制的门槛高低和农民自身 

禀赋的富缺；农地稳定性的增强虽然能够促进现有农民向 

城镇转移的信心，但却对新增农民农地使用权的获取构成 

了威胁，这是否会给人口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 

此外，地区结构的南北差异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也具 

有同向的变化关系，即相对于南方而言，北方省市人 口城 

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更为协调；北方平原地形使农民 

能够将自留耕地进行“转包”或“转租”以后，实现从农村 

向城镇的转移。但这一结论在统计上并不能通过 t值显 

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将放弃对这一结论的进一步解释。 

4 结论和启示 

中国长期以来 出现了人 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的现象，而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重点所在。以此为视角，我们综合运用了平衡数据和 

非平衡数据，构建了时间或个体的随机效应横截面时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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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模型，对全国除吉林省以外的三十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 

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 

模扩张，但对人口城镇化所发挥的“吸纳效应”则相对有 

限，人口城镇化因而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各省市工业占比越高，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 

城镇化的现象就越严重。虽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都将形 

成对土地和劳动要素的大量需求，但两种要素由农村向城 

镇转化的过程和结果却存在差异：一方面，工业化进程直 

接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从而促进了土地城 

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只是使大部分人群进入城市后从事“候鸟”式的迁移，而 

并没有带来城镇人口的大规模增长。 

第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其财政收支与城 

镇化发展存在反向变化关系，而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 

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财政收支与城镇化发展的 

关系表现在：财政收支水平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反向 

的变化关系，即各省市财政收支水平越高，人口城镇化滞 

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就越严重。这一特征 的出现源于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长期依赖。由于能从土地的低价 

征收和高价转让中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 

支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激励其推进土地城镇化，而对人 口 

城镇化的推进则由于其带来公共支出的增加而相对缓慢， 

这一行为加剧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 

第三，户籍管制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而政策的放松和制度的改革则能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 

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放松与 

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正向的变化关系，即人 口城镇化滞 

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状况将随着户籍管制的放松而得到改 

善。这一结论对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启示在于：更大程 

度地放松户籍管制，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候鸟 

式”转移转变为“定居型”转移，对于促进人 口城镇化与土 

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农地使用期限的延长由于其所带来的“保障效 

应”而有利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效 

应的发挥应以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为前提。检验结果显 

示：农地使用权制度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具有同向的变化 

关系，即农民对耕地的承包使用期限越长，其向城镇转移 

并定居的概率也就越大，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也就越协调。这是因为农地使用期限的延长及所带来的 

土地稳定性的增强使得农民从土地承包中获得了更强的 

收益保障，因而坚定了其向城市转移的信心。其启示在 

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应进一步延长其 

对耕地的使用期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地的灵活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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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地区开放度水平和城镇建设规模能够 

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是因为开放 

程度的提高能够吸引知识型和技术型人才向本地的转移， 

而这些人群也更易于跨越城镇户籍的门槛而成为推动人 

口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建设规模的扩大则能够发挥空 

间和产业的“吸纳效应”，提高流动人口向该地转移并定 

居的概率，这对于人口城镇化的推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对于城镇规模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是城镇规模促 

进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还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城 

镇规模的扩大?这可能是一个“犹太效应”式的逻辑。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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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ause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giug Behind Land Urbanization 

LI Zi—lian 

(School of Busines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Jiangsu 221 1 16，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s the key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With the subject of analyz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using panel data of 

provinces，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firstly，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causes massive extension of city 

construction land，but limits‘absorb effect’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mak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g behind land urbanization； 

secondly，local governments relying on land finance result in an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nd 

urbanization，which aggravates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thirdly，controlling of household register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however，loosening this policy and reform ing the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lastly，lengthening the use periods of farm land is good for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for its‘guarantee effect’，but a perfect mechanism of land transfer should be taken for the premise．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land urbanization；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